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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
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水）上搜救应急能力

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阳府办函〔2024〕2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海上搜救中心各成员单位：

2 0 2 3 年 1 0 月 ， 省 政 府 办 公 厅 印 发 《 广 东 省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海 （ 水 ） 上

搜救应急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粤办函〔2023〕282号，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水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筑牢水上安全最后一

道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结合我市实际，

现就抓好《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搜救指挥体系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落实预防与应对海（水）上突发

事件的属地责任，健全海（水）上搜救应急组织、协调、指挥和保障体系，

设立海（水）上搜救指挥机构，设立海（水）上搜救中心，实现省、市、县

三级海（水）上搜救指挥体系有效覆盖，将各县（市、区）设立海（水）上

搜救机构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考核范围，确保海（水）上搜救应急工作有序有

效 开 展 。 已 设 立 海 （ 水 ） 上 搜 救 指 挥 机 构 的 ， 属 地 县 （ 市 、 区 ） 人 民 政 府

（管委会）应在设立后一个月内将设立相关文件报送至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

室；未设立海（水）上搜救指挥机构的，由属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管

委 会 ） 应 急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承 担 本 搜 救 责 任 区 海 （ 水 ） 上 搜 救 应 急 组 织 、 协

调、指挥职责。

二、编制实施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建立健全应急预案

聚 焦 区 域 海 上 重 大 风 险 隐 患 ， 突 出 补 短 板 、 强 弱 项 ， 编 制 实 施 市 海

（ 水 ） 上 搜 救 应 急 能 力 建 设 规 划 ， 完 善 市 海 （ 水 ） 上 险 情 应 急 预 案 。 各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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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 区 ） 人 民 政 府 （ 管 委 会 ） 要 聚 焦 多 维 衔 接 、 兜 底 保 障 ， 突 出 全 域 覆

盖、快速响应，编制实施海（水）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制定海（水）

上险情应急预案。

三、加强力量配备，提升应急处置效能

（一）增强消防救援力量。加快推进国家二级以上渔港依法建立专职消

防队伍，配备必要的消防装备、器材，支援船舶火灾救援。

（二）提高应急医疗救援效能。加 强 现 场 海 上 医 疗 救 援 人 员 的 技 能 培

训，完善远程海上医疗咨询、医疗指导、涉疫海上突发事件处置等机制，探

索在我市医院建立海（水）上搜救应急直升机降落点。

（三）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各沿海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

在寒潮大风、台风（热带气旋）、洪水等恶劣天气来临前预置专业搜救船、

大型应急拖轮、直升机等应急力量，满足海（水）上应急处置所需。

附 件 ：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印 发 广 东 省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海 （ 水 ） 上

搜救应急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3〕282号）

                               阳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2月8日

（ 注 ： 附 件 此 略 ， 详 情 请 登 录 阳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w w w .

yangj iang.gov.cn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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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阳江市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

阳府办〔2024〕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阳江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医保局反映。

阳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2月23日

阳江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水平，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坚 持 保 障 基 本 ， 切 实 减 轻 参 保 人 员 常 见 病 、 多 发 病 门 诊 医 疗

费用的经济负担。坚持社会共济，充分发挥统筹基金作用，提高基金使用效

率。坚持统筹联动，完善门诊保障机制和改进个人账户同步推进。坚持立足

基层，依托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严格控制医疗服务成本。坚持定点就医，尊

重参保人员的选择权，促进基层首诊和逐级转诊管理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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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市门诊共济保障相关政策，并

指导各县（市、区）医疗保障部门开展门诊共济保障工作。各县（市、区）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门诊共济保障政策的组织实施，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

监督检查。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负责门诊共济保障的经办管理服务工作，

并协助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定点医药机构开展监督检查。

第二章　门诊共济保障待遇

第四条　普通门诊统筹实行“基层首诊、逐级转诊”的诊疗模式，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落实基层医疗机构承担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和向上

转诊的功能定位；普通门诊统筹实施“按比例支付、月度限额、年度封顶”

的保障方式，控制门诊医疗费用不合理支出。普通门诊统筹所需资金在基本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单独列支。

第五条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不设起付标准，参保人员发生的政策范

围内医疗费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站支付比例为在职

职工70%、退休职工75%，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在职职工60%、退

休职工65%，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在职职工55%、退休职工60%，

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在职职工50%、退休职工55%；年度封顶限额

为 我 市 上 上 年 度 城 镇 在 岗 职 工 年 平 均 工 资 的 2 % ， 年 度 封 顶 限 额 不 结 转 下 年

度使用；月度支付限额按年度封顶限额的月平均值计算，月度支付限额不结

转次月使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普通门诊待遇等待期及在等待

期内报销比例、月度支付限额和年度封顶限额参照住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统筹不设起付标准，参保人员在各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站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支付比例

为60%；年度封顶限额按照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年度封顶限额的80%执行，年

度封顶限额不结转下年度使用；月度支付限额按年度封顶限额的月平均值计

算，月度支付限额不结转次月使用。

第七条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及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在

异地就医备案地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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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待遇标准参照本细则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执行。本条所述人员未办理异

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在异地发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第八条　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不得同时享受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或门诊

特定病种待遇；参保人员门诊医疗费用已享受门诊特定病种待遇的，不再重

复享受普通门诊统筹待遇。

第三章　个人账户

第九条　个人账户资金实行实账管理，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按规定及时

将参保人员应划入的个人账户资金划入至参保人员的医保个人账户。

第十条　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月计入

标 准 为 本 人 参 保 缴 费 月 基 数 的 2 % ， 用 人 单 位 缴 纳 的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费 全

部 划 入 职 工 医 保 统 筹 基 金 。 退 休 职 工 个 人 账 户 月 划 入 额 度 为 2 0 2 1 年 我 市 基

本 养 老 金 月 平 均 金 额 的 2 . 8 % ， 由 职 工 医 保 统 筹 基 金 按 每 月 1 0 9 . 9 7 元 的 标 准

划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计入标准参照执行。

第十一条　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负责个人账户开设、管理工作。个人账户

按月计入，计入资金起止时间与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时间一致。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资金计入起止时间参照执行。

第十二条　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

下费用：

（一）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二）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

担的费用。

（三）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四）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参加我市政府指导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

疗保险的个人缴费。

（五）参保人员本人退休时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

（六）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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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七）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

第十三条　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

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

第十四条　当参保人员出现以下各种特殊情况时，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

及时处理个人账户资金。

（ 一 ） 参 保 人 员 省 内 跨 市 转 移 职 工 医 保 关 系 的 ， 个 人 账 户 资 金 跨 市 使

用，不划转、不提现。参保人员跨省转移职工医保关系的，个人账户资金原

则上随其划转，特殊情况无法转移时可以划入本人银行账户。

（二）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经本人申请，可将个人账户资金划入本人

银行账户。

（三）参保人员在参保期间应征入伍，经本人申请，个人账户资金可划

入本人银行账户。

（四）参保人员死亡后，经申请，其个人账户资金可一次性划入本人银

行账户，或者按规定继承。

（五）参保人员出境（包括港、澳、台地区）定居的，经本人申请，其

个人账户资金可划入本人银行账户。

第四章　管理服务

第十五条　 市 内 各 级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 含 实 施 基 本 药 物 制 度 和 镇 村 一 体

化管理的村卫生站）为我市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定点服务机构；市内各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镇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

站）为我市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定点服务机构。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普通

门诊业务的，应与属地医保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完

善普通门诊统筹协议管理，强化门诊医疗服务监管。

第十六条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需在本市范围内选定1家

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包括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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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站）作为普通门诊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

称基层选定医疗机构），选定后原则上一年内不予变更。参保人员确因居住

地迁移等情形需要变更选定的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的，可向医保经办机构

或基层定点医疗机构递交相关材料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职工医保实施逐级转诊制，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因选定的基层医疗机构条

件所限需转诊至其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应经选定的基层医疗机构同意，

并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转诊手续转诊至其他一级或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如有特殊情况的，可由基层医疗机构根据参保人员疾病情况直接转诊至三级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 办 理 转 诊 手 续 后 3 0 日 内 在 其 转 诊 的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门 诊 就 医

的，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可纳入普通门诊统筹基金支付。参保人员因急救和

抢救到非选定或未办理转诊手续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的，发生的门诊医

疗 费 用 可 由 参 保 人 员 先 行 垫 付 后 ， 凭 相 关 资 料 到 医 保 经 办 机 构 申 请 零 星 报

销。零星报销待遇标准按本细则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执行。除急救和抢救需

要外，参保人员未经转诊到非选定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的，统筹基金不予

支付。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及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在异地长期

居住地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无需办理选点和转诊手续。

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可凭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在

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积极开展“互联网+”医保服

务，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粤医保等渠道为参保人员提供线上便捷服务。

第十八条　严格执行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基金稽核制度和内控

制度建设，强化基金风险防控。建立对个人账户全流程动态管理机制，做好

收支信息登记，加强对个人账户使用的监管。

第十九条　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当与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疗保

险服务协议，将门诊统筹政策要求、管理措施、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奖惩

机制等落实到协议中，通过协议强化医疗服务监管。

第二十条　完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加强对医保门诊医疗服务和个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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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使用的监管。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医保支付政策，不得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不得从个人账户套取现金。

第五章　普通门诊清算与预拨付

第二十一条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与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结算，普通

门诊统筹实行总额预算管理下的按人头付费。对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

门诊统筹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包干，年度结算，超支不补；对按规定转诊至

其他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门诊统筹费用按项目结算，并计入办理转诊的基层

定点医疗机构人头定额，由医保经办机构从该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年度清算额

度中扣除。

第二十二条　 各 基 层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人 头 定 额 包 干 标 准 为 职 工 医 保 7 5 元 /

人 . 年 （ 含 开 展 普 通 门 诊 统 筹 业 务 的 村 卫 生 站 发 生 的 医 疗 费 用 ） 、 城 乡 居 民

医保65元/人.年（含开展普通门诊统筹业务的村卫生站发生的医疗费用）；

人 头 定 额 包 干 参 保 人 数 以 每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各 基 层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当 年 度 累 计

备案人数计算。

第二十三条　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年度费用清算。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全

年普通门诊合规统筹记账金额大于或等于当年度定额包干费用70%的，医保

基金按照当年度定额包干费用全额拨付；合规统筹记账金额超出当年度定额

包干费用的，超出部分由各定点医疗机构承担，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各定点

医疗机构全年普通门诊合规统筹记账金额小于当年度定额包干费用70%的，

医保基金按照实际记账金额拨付。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定额包干费

用 分 别 按 规 定 进 行 清 算 ， 年 清 算 费 用 预 留 2 % 质 量 保 证 金 待 各 级 医 保 部 门 完

成当年度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后按规定返还。

第二十四条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镇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站开展基本

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业务的，应经当地乡镇卫生院同意，并报县级医保经

办机构，其发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一通过当地乡镇卫生院的信息系统将

结算信息（包括费用明细）上传至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医保基金与乡镇

卫生院结算后，应予支付至村卫生站的资金由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站按照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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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行约定的办法进行结算。

第二十五条　月度预拨付。各级医保经办机构按照各定点医疗机构1月

至11月经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的普通门诊统筹记账金额的50%进行预拨付，

12月费用直接纳入年度费用清算。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施行前我市职工医保尚未使用的普通门诊统筹基金

余额，在本细则施行后并入我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积结余。

第二十七条　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人头定额包干标准由阳

江市医疗保障局根据本市医保基金运行情况进行测算，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后，适时进行调整。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9月30日。此

前 规 定 与 本 细 则 不 一 致 的 ， 以 本 细 则 为 准 。 国 家 、 省 有 新 规 定 的 ， 从 其 规

定。《阳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阳江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

实施细则〉的通知》（阳府办〔2022〕7号）同时废止。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编号：阳府规〔2024〕2号

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发布
《阳江港口章程》的公告

阳交港〔2024〕1号

依 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港 口 法 》 第 四 十 一 条 规 定 ， 为 告 知 阳 江 港 的 概

况、组织、管理等有关事项，公布本港口贯彻执行有关港口管理的法律、法

规的具体落实措施，我局组织制定了《阳江港口章程》，该文的部门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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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统一编号为“阳部规〔2024〕4号”，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阳江市交通运输局

                               2024年2月8日

第一章　港口概况

第一条　港口地理位置

阳 江 港 位 于 广 东 省 西 南 沿 海 ， 紧 邻 珠 三 角 ， 毗 邻 港 澳 ， 与 江

门 、 云 浮 、 茂 名 市 接 壤 。 其 地 理 坐 标 为 2 1 o 2 8 ' 4 5 " N ～ 2 2 o 4 1 ' 0 2 " N ，

111 o16'35"E～112 o21'51"E。

第二条　港口自然条件

本港地处北回归线之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雨量一般

在1722毫米左右，雨水分布不均匀，夏秋季多台风雨，年平均气温22.7℃。

冬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和夏季盛行西南和东南季风。

本 港 水 域 受 不 规 则 半 日 混 合 型 潮 汐 影 响 ， 水 流 动 力 表 现 为 不 规 则 往 复

流，平均潮差小于1.6米。

第三条　港口管辖区域

（一）港口水域

港口管辖水域为阳江市的港口水域。是指具有船舶进出、停泊、靠泊等

功能，并与码头旅客上下、货物装卸、驳运、储存等活动相互紧密关联的水

域，包括码头前沿水域、锚地、回旋水域和航道。阳江市港口水域包括海陵

湾水域、阳东水域、阳西水域。各港区水域港界范围见附件一。

（二）港口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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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规划分为海陵湾港区和青湾仔港区，其中海陵湾港区包括吉树作业

区、丰头作业区及闸坡作业点。各港区陆域港界范围见附件一。

第四条　港口航道

海陵湾水域进港主航道设计通航能力为5万吨级，从湾口引航检疫锚地

起 至 5 万 吨 级 通 用 码 头 （ 8 # 泊 位 ） 港 池 与 航 道 的 交 点 ， 全 长 约 1 8 . 7 k m ， 底

宽为150～180m，航道底标高为-12.0m，可乘潮通航5万吨级散货船舶。目

前，阳江港进港航道改造工程正在实施，在现有5万吨级航道基础上进行浚

深和拓宽，按照10万吨级散货船趁潮满载单向通航标准建设，航道通航宽度

为215～265m，航道底标高为-15～-15.7m。

阳西水域进港航道已按7万吨级（含定制8.2万吨SDARI船型）建成，航

道长度2.55Km，有效宽度170m，航道水深15.16m（按海图基准）。

阳东水域已基本停用，目前正在开展前期规划中，具体以规划完成后的

数据为准。

第五条　港口锚地

阳江港锚地分港外锚地和港内锚地，港外锚地包括引航检疫锚地和装运

危 险 货 物 船 舶 锚 地 等 9 处 锚 地 ； 港 内 锚 地 分 为 1 ~ 3 号 锚 地 ， 供 船 舶 待 装 、 待

卸及避风用，可防10级以下大风，锚抓力良好；1~2掉头区，必要时可供船

舶防台避风用。锚地位置、功能及相关参数见附件二。

第六条　港口码头设施及机械设备

阳江港码头主要分布在海陵湾、阳东及阳西沿海水域。其中位于阳江市

西 南 2 5 公 里 的 海 陵 湾 水 域 现 阶 段 码 头 较 为 集 中 ， 码 头 功 能 规 划 以 煤 炭 、 粮

食、石油及其制品、集装箱运输、散杂货及邮轮及港澳客运为主；阳东水域

目前仅建成阳江核电站重件码头，规划以大宗散杂货运输为主；阳西水域目

前已建成阳西燃煤电厂一期工程配套码头和阳西重件码头，规划以大宗煤炭

运输、船舶制造及配套、装备制造、原材料加工、钢铁制造业等重化工业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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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 0 2 2 年 底 ， 阳 江 港 已 投 入 生 产 的 泊 位 共 1 9 个 ， 其 中 万 吨 级 以 上 泊

位14个。主要码头与泊位的名称、功能、能力及其配套设施等详见附件三。

第七条　港口集疏运保障

本港集疏运方式主要有水运、公路、铁路等。

（一）水路东距香港143海里，距澳门129海里；西距湛江110海里，距

海口160海里。

（ 二 ） 陆 路 至 广 州 2 5 6 公 里 ， 距 湛 江 2 3 0 公 里 ， 疏 港 一 级 公 路 与 3 2 5 国

道、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开阳高速公路、广湛高速公路、云阳高速公路

连接。

（三）疏港铁路途经江城区、阳东区、阳春市，在阳春站与三茂铁路接

轨。

第二章　港口管理组织及相关机构

第八条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阳江市交通运输局是阳江市人民政府负责港口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其

与港口相关的主要职能：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港口行业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规章；拟订全市港口行业发展战略、政策措施、规范性文件和中长期

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制定及实施港口规划和作业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统一管理规划港区内港口建设项目用地及岸线；规划港区内港口基

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管理；港口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全市港口行政许可

工作；港口经营监督管理；全市港口调度及引航的监督管理；港口行业的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及港口设施保安工作；港口统计及港口规费的征缴等。

阳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涉 及 港 口 业 务 的 有 港 航 管 理 科 和 执 法 四 科 （ 港 航 执

法支队）两个内设科室，其中港航管理科具体负责港口行政管理工作，包括

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服务、船舶代理，外轮理货、港口及港航设施建设使用

岸线布局的行业管理。执法四科（港航执法支队）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省市有关规定执行港口行政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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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第九条　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阳江海事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的分支机构，隶属于广东海事局。

行使辖区内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和防止船舶污染管理以及船舶进出开放

口岸管理等职能，主要包括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管理、辖区内航运公司所

属或所经营的船舶的登记和管理、所登记船舶危管防污方面的法定证书、操

作手册和文书的签发和审批、船舶安全监督、船舶进出港管理和船舶安全检

查、通航保障、船载危险品管理、防止船舶污染水域、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

理、船舶的进出港报告、船员及引航员考试发证及管理、辖区船舶“两防一

救”（防台、防污、海上救助）、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等。

阳江海事局下设3个海事处：港口海事处、江城海事处、阳西海事处。

第十条　相关口岸监督管理机关

（一）阳江市商务局

阳江市商务局（加挂市口岸局牌子）是阳江市人民政府口岸行政管理部

门。其与港口相关的职责有：拟订港口口岸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负责制订

港口口岸建设发展规划；负责港口口岸的开设、关闭、调整及综合管理；参

与港口口岸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负责申请港口口岸建设和维护资金并监

督使用；负责口岸各单位的协调工作，推动“大通关”建设。

（二）阳江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是国家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机关。阳江海关依

照《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

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编制

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三）阳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阳 江 出 入 境 边 防 检 查 站 所 辖 一 个 国 家 一 类 口 岸 阳 江 港 、 三 个 二 类 口 岸

（ 阳 东 区 东 平 港 、 阳 西 县 溪 头 港 和 海 陵 区 闸 坡 港 ） 、 港 澳 流 动 渔 船 停 泊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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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海陵区闸坡渔港、阳江市阳东区东平渔港）和台湾渔船停泊点（阳

江市海陵区闸坡港），对出境、人境的人员及行李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及其

载运的货物实施边防检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出境、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

进行监护；对口岸限定区域进行警戒，维护出境、人境秩序；执行主管机关

赋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务。

第十一条　其他与港口相关的管理部门

（一）阳江市港航事务中心（阳江港引航站）

阳江市港航事务中心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辖区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包

括航道、锚地、防波堤、港区道路、港口支持保障设施等）的建设、维护和

管理事务性工作；负责对进出阳江港航道水域船舶的进出顺序、引航、港口

锚地的使用实施统一调度和安排；负责港航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负责为进出

阳江港的船舶提供引航服务；负责拟定引航的相关管理制度、引航方案和引

航调度计划；协助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专用于维护和管理进出港航道、锚地、

防波堤等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的货物港务费的收费工作。

阳江市港航事务中心机构设置为办公室、财务、引航站、港口、安全和

港口调度中心。

（二）阳江航道事务中心

阳江航道事务中心隶属于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根据省航道事务中心的

授权和分级管理原则，在辖区航道范围内，依照国家和省的航道管理法规和

规定，负责航道及航道设施，沿海、内河航标的养护管理和日常巡查工作；

承担航道建设管理的事务性工作，参与编制航道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承担

航道测绘工作，发布航道通告，公布航道维护尺度和内河航道图；为航道行

政审批及管理监督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会同有关单位处理水资源综合利用与

航道有关的事宜。

（三）广州航标处阳江航标站

阳 江 航 标 站 是 广 州 航 标 处 的 直 属 单 位 ， 主 要 负 责 辖 区 内 沿 海 航 标 的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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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用航标的维护和其他专用航标的行业管理工作，受理航标设置、撤除

或变更的行政许可审批。

（四）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江救助基地阳江海上救助站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江救助基地阳江海上救助站主要负责阳江附近

海域海上人命救助、环境救助、海上消防，承担国家指定的特殊的政治、军

事、科研、救灾等抢险救助救援任务；履行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海运协定等

国际任务。同时执行救助基地三大功能：50海里范围内（港口、浅滩）的近

海人命救助；陆域500公里范围内（江河、水库、湖泊）的水上抢险救助；

救助直升机、大型救助值班船舶的支持保障。

第三章　港口规划与建设

第十二条　港口规划

阳江港总体规划由阳江市交通运输局依法组织编制，经广东省人民政府

征求交通运输部意见后批准，公布实施。

第十三条　港口建设

在港口规划范围内，为实现港口功能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码头工程

（含舾装码头工程）及其同时立项的配套设施、防波堤、锚地、护岸等工程

建设，统称港口建设。

（一）港口设施建设必须符合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和阳江港总体规划，

港口工程建设的项目单位（以下简称项目单位）应当通过登录国家建立的项

目在线监管平台进行项目申报，并按照要求填写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

等信息。

（二）项目单位按照交通运输部《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向阳江市交

通运输局或通过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交通运输部办理项

目建议书、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文件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

（三）政府投资的港口工程建设项目必须按有关规定编制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企业投资的港口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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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必须编制项目申请书或者填写备案信息、完成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

设计。并按照《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规定的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审批。

对于技术复杂、难度较大、风险较大的港口工程建设项目，应委托有相

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技术审查咨询，出具审查咨询报

告，作为审批依据，受委托的设计单位资质等级应当不低于原初步设计文件

编制单位资质等级。对于一般的港口工程建设项目可由项目审批部门组织专

家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后审批，或者直接审批。

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可以委托具有不低于施工图设计

文件编制单位设计资质等级的其他设计单位进行技术审查咨询。

（ 四 ） 港 口 建 设 使 用 土 地 和 水 域 ， 应 当 依 照 有 关 土 地 管 理 、 海 域 使 用

管理、河道管理、航道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港口

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安全、卫生及环境影响评价；港口建设项目的安全设

施、职业卫生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

（ 五 ） 港 口 工 程 、 航 道 工 程 实 行 开 工 备 案 制 度 ， 项 目 单 位 在 开 工 前 应

当完成法规规定的各项手续，登录在线平台填写项目开工基本信息，并接受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阳江市交通运输局等对项目依法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相

关部门的监管；港口采掘、爆破施工作业，开工前应向阳江市交通运输局申

请 ， 经 许 可 后 才 能 施 工 ； 在 通 航 水 域 上 进 行 水 上 水 下 施 工 作 业 的 单 位 或 个

人，应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审核同意，并向海事部门申请发布航道通告；海

洋 工 程 、 海 岸 工 程 的 建 设 单 位 、 所 有 人 或 者 经 营 人 需 要 设 置 、 撤 除 专 用 航

标，移动专用航标位置或者改变航标灯光、功率等的，应当报经海事管理机

构同意，并向海事部门申请发布航行通告后，才能投入使用；涉航建筑物施

工完毕须清理施工残留物，并对施工水域进行硬式扫床，设置专用航标，发

布航行通告后，才能投入使用。

办理开工备案前，项目单位应当按照交通基本建设程序要求先到交通工

程质量监督部门办理政府质量监督登记手续。



— 1 7 —

阳江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4年第2期

港口工程涉及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由业主、建设（施工）单位或活动

主办单位按照《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影响论证与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通航安全影响论证与评估工作，通过评估后按规定报阳

江海事局审批，通过审批后办理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六）港口建设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前，按照交通运输部《港口工程竣

工验收办法》办理工程验收手续，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四条　港口岸线的使用

使用港口岸线，实行两级审批制度。

港口建设项目使用港口深水岸线的，由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征求同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及阳江海事局和航道部门意见后，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申

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上报交通运输部，由交通运输部在进行评估后，会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港口建设项目使用非深水岸线的，由阳江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评估，在征

求市直有关部门和航道、海事部门意见后，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审批结果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备案。

由国务院或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的项目使用港口岸线，不

再另行办理使用港口岸线的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

阳江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本港航道、防波堤、锚地等公共基础设施的

建设、维护和管理。

第四章　港口经营

第十六条　港口经营业务申请

在 辖 区 内 从 事 包 括 为 船 舶 提 供 码 头 、 过 驳 锚 地 、 浮 筒 等 设 施 ， 为 旅 客

提供侯船和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

拖带等服务以及从事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区内驳运等港口经营业

务，应按规定向属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和相关文件资料，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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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经营许可证》。《港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港口经营人应当

在《港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日30日以前，向阳江市交通运输局申请

办理延续手续。

港 口 经 营 人 从 事 危 险 货 物 装 卸 、 过 驳 、 仓 储 或 者 对 危 险 货 物 集 装 箱 进

行装拆箱等作业，应当向阳江市交通运输局申请取得《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

证》，并在核定的范围内开展作业。

为 船 舶 提 供 岸 电 、 燃 物 料 、 生 活 品 供 应 、 水 上 船 员 接 送 及 船 舶 污 染 物

（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等）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等

船舶港口服务的单位，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业务的单位以及港口理

货业务经营人，应当向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办理备案手续。

在阳江港为进出境船舶提供停靠、货物装卸、储存服务的港口经营人，

还应取得相关口岸查验部门的许可。

第十七条　港口经营人的基本义务

港口经营人应当履行以下基本义务。

（一）安全生产的义务：港口经营人必须依照国家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组织港口作业，确保安全生产，并建立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严格落实治理措施。

（ 二 ） 保 护 环 境 的 义 务 ： 港 口 经 营 人 应 当 依 照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的 法

律、法规和规章，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三）合法经营的义务：港口经营人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依法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为客户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

（四）遵守国家有关港口经营价格和收费的规定的义务：港口经营人应

当遵守国家有关港口经营价格和收费的规定，应当在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

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并通过多种渠道公开，使用国家规定的港口经营票

据。

（五）优先安排突发事件处置、关系国计民生紧急运输和国防建设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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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及人员的港口作业的义务。

（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向

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如实提供港口统计资料和有关信息，向海事、航道、引航

等相关部门提供所属航道、港池、码头泊位的水深等涉及船舶航行安全的资

料的义务。

（七）依照国务院有关部门规章的规定，及时足额交纳港口行政性收费

的义务。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八条　港口经营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从事港口经营（港口拖轮经营除外）的经营人，应当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

1.有固定的经营（办公）场所；

2.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港口（经营）设施、设备，其中：

（1）码头、客运站、库场、储罐、岸电、污水预处理设施等固定设施

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和法律、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2）为旅客提供上、下船服务的，应当具备至少能遮蔽风、雨、雪的

候船和上、下船设施，并按相关规定配备无障碍设施；

（3）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的，应当有相应的船舶

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

和器材。

3.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4.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经专家审查通过；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

理人员。

（二）从事港口拖轮经营的经营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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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满足拖轮停靠的自有泊位或者租用泊位；

3 . 在 沿 海 港 口 从 事 拖 轮 经 营 的 ， 应 当 至 少 自 有 并 经 营 2 艘 沿 海 拖 轮 ； 在

内河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1艘内河拖轮；

4 . 海 务 、 机 务 管 理 人 员 数 量 满 足 相 关 要 求 ， 海 务 、 机 务 管 理 人 员 具 有

不低于大副、大管轮的从业资历且在申请经营的港口从事拖轮服务满1年以

上；

5.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

（三）为船舶提供岸电、燃物料、生活品供应、水上船员接送及船舶污

染物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等船舶港口服务的单位，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

赁维修业务的单位以及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应当向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办理

备案手续。

（四）为国际航线船舶服务的码头（包括过驳锚地、浮筒），应当具备

对外开放资格。

第十九条　港口货物装卸

港口经营人在港口对水路运输货物进行装卸、驳运、储存、装拆集装箱

等作业，应与作业委托人订立作业合同。作业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

形式和其他形式。

作业委托人应当及时办理港口、海关、检验检疫和其他货物运输和作业

所需的各种手续，并将已办理各项手续的单证送交港口经营人。

有特殊保管要求的货物，作业委托人应当与港口经营人约定货物保管的

特殊方式和条件。

作业委托人向港口经营人交付货物的名称、件数、重量、体积、包装方

式、识别标志，应当与作业合同的约定相符。笨重、长大货物作业，作业委

托人应当声明货物的总件数、重量和体积（长、宽、高）以及每件货物的重

量、长度和体积（长、宽、高）。作业委托人未按照本条规定交付货物、进

行声明造成港口经营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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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拖轮经营

从事拖带作业的船舶应持有有效的证明文件，并配备足额适任的船员，

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　港口理货

在阳江港从事港口理货经营，应当按照规定向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办理备

案手续。

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应当公正、准确地办理理货业务，不得兼营港口货

物装卸业务和仓储经营业务。

第二十二条　船舶进出港报告

船舶进出或通过本港水域时，船舶（包括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

通 过 互 联 网 、 电 话 、 传 真 、 短 信 等 方 式 向 阳 江 海 事 局 报 告 下 列 事 项 ： 上 / 下

一 港 、 拟 靠 泊 港 口 及 码 头 泊 位 或 停 泊 位 置 、 拟 进 出 港 时 间 、 进 出 港 船 舶 首

/ 尾 吃 水 ； 船 员 姓 名 、 职 务 、 适 任 证 号 码 ， 无 适 任 证 书 的 录 入 身 份 证 号 码 ；

其他人员（货船非船员）姓名、身份证号码；载客人数、货物种类及货物数

量、集装箱数量及重量等。

第二十三条　港口经营公平竞争

港 口 经 营 人 、 港 口 理 货 业 务 经 营 人 以 及 从 事 船 舶 港 口 服 务 、 港 口 设 施

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的经营人从事港口经营和理货等业务，应当遵守有关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以 及 相 关 服 务 标 准 和 规 范 的 规 定 ， 依 法 履 行 合 同 约 定 的 义

务，公正、准确地办理港口经营和理货等业务，为客户提供公平、良好的服

务。

港 口 经 营 人 不 得 采 取 不 正 当 手 段 ， 排 挤 竞 争 对 手 ， 限 制 或 妨 碍 公 平 竞

争；不得对具有同等条件的服务对象实行歧视；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人接

受其提供的港口服务。

第五章　港区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

第二十四条　港内航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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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在本港内航行，除应严格遵守《72年国际避碰规则》，还应遵守以

下规定。

（一）船舶在主航道和港口水域内航行应遵守下列航速限制：

1.在主航道上航行时，航速不得超过13节；

2.在港内航行时，航速不得超过8节；

3.水翼艇、气垫船、双体船等高速船由于操作特性，其航行速度需高于

限速时，须征得海事部门许可；

4.正在执行公务的公务船舶、正在从事搜寻救助的船舶以及经海事部门

核准的其他船舶，可不受最低、最高航速的限制，但要尽量防止浪损。

（二）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禁止船舶进出本港或移泊：

1.视程小于1000米；

2.风力大于等于9级；

3.其他严重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情况。

（三）船舶在航经下列水域时，在保证本船航行安全的情况下，必须慢

速通过，并保持安全横距：

1.有船舶正在调头、靠离码头或进出船坞的；

2.正在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

3.船舶密集停泊区；

4.船舶正在装卸危险货物的；

5.摆渡口；

6.航道狭窄区段；

7.海事部门要求的其他水域。

（四）船舶在港内航行或移泊时，船上所有救生艇、吊杆和其他船舶属

具不可以伸出船舷外。

（五）抛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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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港或出港的船舶应该备锚航行。禁止在有禁锚标志、有电缆、水底管

线或海底装置的标志或标志线50米距离内的地方抛锚或拖锚航行。

1.等待进港或因故在港外水域停留的船舶，可在指定的港外临时锚地抛

锚，抛锚船舶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船舶如非处于紧急状态，禁止在港池和航道上抛锚（港池设有锚地的

除外）。船舶如果被迫在航道上抛锚，应尽可能避免抛在导标的连线上。并

且应立即将抛锚的位置及理由向海事部门报告。当紧急状态结束后，船舶应

立即离开航道；

3.经海事部门允许在航道从事打捞、水道测量、维护助航标志的船舶可

以在航道上抛锚。该类船舶应向海事部门报告船位及工作进度，并在工作结

束后立即离开；

4.船舶应当在符合安全条件的码头、泊位、装卸站、锚地、安全作业区

停泊。船舶除非有安全方面的理由，否则必须在锚地边界内锚泊。

（六）拖航

1 . 船 舶 拖 带 他 船 或 设 施 时 ， 应 具 备 不 低 于 5 节 的 航 行 速 度 ， 并 有 避 让 他

船的能力；

2 . 拖 带 长 度 2 0 0 米 以 上 或 拖 带 宽 度 4 0 米 以 上 的 船 队 ， 应 向 海 事 部 门 申

报，并按要求采取必要的航行安全措施；

3.禁止拖轮在被拖船安全系泊前离开被拖船；

4.禁止在航行水域同时拖、推船舶。

（七）装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在航行、装卸或者停泊时，应按规定显示

信号。港内的艇筏不应妨碍危险品船的航行，当经过危险品船时应减速并使

用安全航速以让危险品船安全通过。

（八）其它

1.当船舶同意被超越时，被追越船应减速并维持舵效，追越船船速不应

超过该段水域的最高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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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船舶航经停靠在码头或防波堤旁的船舶时，应当减速至舵效速度，

避免产生浪损；

3.船舶在阳江港内航行要加强甚高频值守，航行期间值守VHF16频道。

第二十五条　船舶停泊及作业

船舶在本港停泊，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船舶应使用足够数量的坚韧牢固的缆绳，妥为系带，并随时注意

松紧适度、气象和潮流的影响，确保本船安全和避免妨碍他船航行；

（二）船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证上下人员的安全；

（三）船舶应当按照规定的停泊宽度和长度靠泊码头，并应按照指定的

泊位和顺序进行停泊；

（ 四 ） 靠 泊 船 舶 夜 间 在 船 头 和 艉 部 必 须 悬 挂 警 示 灯 ， 防 止 行 船 夜 间 碰

撞；

（五）靠泊船舶未经同意不准私自接通岸电，应向码头经营单位提出申

请，由经营单位安排专业电工进行操作；

（六）船舶在停泊期间，应按规定留足值班船员；500总吨以上船舶的

船长和大副、轮机长和大管轮不得同时离船；

（七）船舶装载货物后需在港口进行熏舱作业的，船方应当在作业 48 

小时前向阳江海事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作业单位名称、船舶名称、联系

人 、 联 系 方 法 和 熏 蒸 药 品 名 称 、 性 质 与 用 量 以 及 预 定 作 业 时 间 、 地 点 等 资

料，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作业；

（八）船舶在停泊期间，进行拆修锅炉、主机、锚机、舵机、电台，试

航、试车，放艇（筏）进行救生演习，烧焊或明火作业，船舶悬挂彩灯，船

舶校正磁罗经或在港内进行可能影响船舶和港口安全的其它作业，应按相关

规定向阳江海事局报备；

（九）从事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船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

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 2 5 —

阳江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4年第2期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遵守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六条　船舶进出口岸查验

国际航行的船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向有关口岸监督管

理部门办理船舶进出口岸查验手续。

第二十七条　船舶运载危险货物进出港申报

船 舶 载 运 危 险 货 物 或 污 染 危 害 性 货 物 进 、 出 本 港 ， 或 者 在 本 港 过 境 停

留，应当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提前24小时向阳江海事部门办理申报手续，经

批准后方可进、出港口。

定船舶、定航线、定货种的船舶可以办理定期申报手续，定期申报期限

不超过三十日。

第二十八条　船舶引航

（一）引航机构及其责任与义务

阳江港引航站（阳江市港航事务中心）隶属于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其职

责和义务：对进出阳江港航道水域船舶实施统一调度和安排；为进出阳江港

的船舶提供引航服务等。

（二）引航待泊锚地及引航区域

1.引航待泊锚地范围参照附件二《阳江港锚地现状表》。

2.阳江港各锚地至本区域装卸作业点之间的范围为引航区域。

（三）引航申请及回复

1.下列船舶在本港水域内航行或靠泊、离泊、移泊应当向阳江港引航站

申请引航：

（1）进出阳江港水域和在该水域内航行、移泊的外国籍船舶；

（2）核动力船舶、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10万总吨及以上油轮；

（3）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散装液化气船、散装危险化学品船；

（4）长、宽以及吃水或者水面以上高度接近相应航道通航条件限值的

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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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法规规定应申请引航的中国籍船舶；

（6）当由于航道、障碍物、水深、急流等特殊困难对港口和船舶安全

构 成 威 胁 时 ， 阳 江 海 事 局 或 阳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临 时 要 求 申 请 引 航 的 其 它 船

舶。

2.上款规定以外的船舶，船方认为需要时，可以申请引航。

3.申请引航的船舶或其代理人应在船舶靠、离泊的前一天16：30时之前

（移泊引航申请应提前6小时）向引航站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1）船公司、船名（包括中、英文名）、国籍、船舶呼号；

（ 2 ） 船 舶 的 种 类 、 总 长 度 、 宽 度 、 吃 水 、 水 面 以 上 最 大 高 度 、 载 重

吨、总吨、净吨、主机及侧推器的种类、功率和航速；

（3）装载货物种类、数量；

（4）预计抵、离港或者移泊的时间和地点；

（5）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4.引航回复。

引航站在接到船舶引航申请后，应当及时安排持有有效证书的引航员为

船舶提供引航服务，并通知申请人。

（四）引航员登离船

1.引航员应当在规定的水域登离被引船舶，将被引船舶从规定的引航起

始地点引抵规定的引航目的地；引航员离船时应当向船长或者接替的引航员

交接清楚，在双方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方可离船。

2.因恶劣的天气或者海况等情形，引航员不能离开船舶或者不能在规定

的登离水域登离船舶时，船长应当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并征得海事管理机

构的同意后，将船舶驶抵能使引航员安全登离船舶的地点，并负责支付因此

造成的相关费用。

（五）引航通信

申请引航的船舶，应当使用专用的甚高频频道与引航站和引航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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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登轮时间、地点等事项，并保持值守。

（六）特殊气象条件下的引航

在特殊气象条件引航，引航站应制订引航方案，报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和

阳江海事局批准后实施。

（七）下列情况引航员可拒绝、暂停或终止引航，并及时向引航站、阳

江海事局报告：

1.恶劣的气象、海况；

2.被引船舶不适航；

3.航道或者码头条件不满足被引船舶的航行、停泊、作业的安全要求；

4.被引船舶的引航员登离装置不符合安全规定；

5.引航员身体不适，不能继续引领船舶；

6.其他不适宜引航的原因。

引航员应在报告引航站和阳江海事局后作出上述决定，同时应明确告知

被引船船长，并对被引船舶当时的安全作出妥善安排，包括将船引领至安全

和不妨碍其他船舶正常航行、停泊或者作业的地点。

第六章　港口安全与环境保护

第二十九条　港口设施保安

本 港 服 务 国 际 航 线 的 客 船 、 5 0 0 总 吨 及 以 上 的 货 船 、 5 0 0 总 吨 及 以 上 的

特种用途船和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服务的港口设施，港口经营人应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申请《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本港已

取得《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港口设施名单见附件四。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管理人应按照相关程序，根据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编制

的保安评估报告制订港口设施保安计划。《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经阳江市交

通运输局审核并按要求修改后，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广东省交

通运输厅申请《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未取得《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港口设施，以及未能通过《港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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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或《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失效、作废的港口

设施，不允许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停靠。

新建、改建、扩建的港口设施，要按照保安规则要求，将保安功能和保

安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和使用，并提前进行保安评估，制订

保安计划，组织保安演习，检查和落实各项保安措施。

港口设施经营人要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征收和使用港口设施保安费。

第三十条　港口建设项目安全管理

港口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

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简称“三同时”）。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储 存 、 装 卸 危 险 货 物 的 港 口 建 设 项 目 ， 应 报 阳 江 市

交通运输局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未通过安全条件审查，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

目不得开工建设。应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进行安全条件审查的港口建设项目

有：

（一）涉及储存或者装卸剧毒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

（二）沿海50000吨级以上、内河1000吨级以上的危险货物码头；

（三）沿海罐区总容量100000立方米以上、内河罐区总容量5000立方

米以上的危险货物仓储设施。

第三十一条　港口生产安全管理

港口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根据国家和行业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设立生产安全管理组织，制订生产安全管理制度，保障企业安全

生产。

石油化工码头及罐（库）区、港口危险货物装卸码头及库场、构成重大

危险源的港内加油站以及生产用燃料油储存库等场所应依法定期开展专项安

全评价。

客运码头、散粮筒仓码头及筒仓和其他非危险货物装卸码头，对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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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不稳定因素，港口生产经营单位应主动开展安全现状评价。

通 过 评 价 查 找 生 产 经 营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危 险 、 有 害 因 素 ， 确 定 其 危 险 程

度，制定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时整改安全生产条件和事故隐患。

第三十二条　危险货物或污染危害性货物港口作业

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企业，应当在危险货物港口装卸、过驳、等作

业开始24小时前，将作业委托人以及危险货物品名、数量、理化性质、作业

地点和时间、安全防范措施等事项向阳江市交通运输局报告，阳江市交通运

输局在接到报告后24小时内作出是否同意作业的决定，通知报告人，并及时

将有关信息通报阳江海事局。

报告人在取得作业批准后72小时内未开始作业的，应当重新报告。未经

阳江市交通运输局批准的，不得进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对于时间、内容和

方式固定的危险货物港口装卸、过驳作业，经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同意，可以

实行定期申报。

发生下列情况，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港口经营人应当及时处理并报

告阳江市交通运输局：

（一）发现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申报有误的危险货物；

（二）在普通货物或者集装箱中发现夹带危险货物；

（三）在危险货物中发现性质相抵触的危险货物，且不满足国家标准及

行业标准中有关积载、隔离、堆码要求

第三十三条　港口环境保护

港 口 经 营 人 应 当 依 照 有 关 环 境 保 护 的 法 律 、 法 规 的 规 定 ， 采 取 有 效 措

施，防治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港口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

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港 口 、 码 头 、 装 卸 站 以 及 从 事 船 舶 修 造 、 打 捞 、 拆 解 等 作 业 活 动 的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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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当制定有关安全营运和防治污染的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防治船舶及

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规范和标准，配备相应的防治污染设备和器

材。从事相关活动的单位应当定期检查、维护配备的防治污染设备和器材，

确保防治污染设备和器材符合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要

求。

港口、码头、装卸站的经营人以及有关作业单位应当制定防治船舶及其

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并报海事管理机构和生态环境部门

备案。

第三十四条　船舶污染物排放控制

船舶本港内航行、停泊、作业应当遵守交通运输部《船舶大气污染物排

放控制区实施方案》。

（一）任何船舶不得向本港水域排放洗舱水、残油、废油、含油污水、

货物残余或残渣、船舶垃圾等船舶污染物，以及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规定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

（二）船方应当做好船舶垃圾的日常收集、分类和储存工作，并定期委

托具有资质的污染物接收处理单位接收处理。船舶垃圾含危险物品或者其它

有毒有害物质的，船方应当向污染物接收处理单位提供物质的名称、性质、

数量、正确处理方法等资料。来自疫区的船舶垃圾应由检验检疫部门进行消

毒处理。

（三）在本港水域内进行船舶洗舱（包括原油洗舱）、清舱、驱气、使

用焚烧炉、舷外烤铲及油漆作业、排放压载水、洗舱水、残油、含油污水、

冲洗沾有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的甲板以及进行船舶水上拆解、海上修造船

舶和打捞作业，应当符合国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和标准，并向海事管理机构

报告，提交船舶名称和货物名称、性质以及预定作业时间等资料，遵守相关

操作规程，并采取必要的安全和防治污染的措施。从事本款规定的作业活动

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关安全和防治污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自疫区的船舶

排放压载水、洗舱水，应当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由有资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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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消毒处理，防止造成水域污染。

（四）船舶、码头或者设施造成水域污染需使用化学消油剂的，应满足

国家相关标准，并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使用。

（五）船舶不得向依法划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名胜区、重要

渔业水域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海域排放船舶污染物。

（六）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进行船舶垃圾、残油、含油污水、含有毒有

害物质污水等污染物接收作业，应当在作业前将作业时间、作业地点、作业

单位、作业船舶、污染物种类和数量以及拟处置的方式及去向等情况向海事

管理机构报告。接收处理情况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三十五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

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单位应当落实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进行污染物

接收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规程，并采取有效的防污染措施，防

止污染物溢漏。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应当在污染物接收作业完毕后，向船舶出具污染物

接收单证，如实填写所接收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由船长签字确认，并将船

舶污染物接收证明保存在相应的记录簿中。

第三十六条　疏浚航道、港池淤积处理

疏浚航道、港池的淤泥外抛时必须抛弃到规定的抛泥区。

第三十七条　船舶作业禁止行为

（ 一 ） 禁 止 危 害 港 口 基 础 设 施 、 航 标 等 行 为 ； 禁 止 向 本 港 航 道 、 水 域

倾倒泥土、砂石以及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

有毒、有害物质；禁止船舶在本港水域冲洗沾有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的甲

板。

（二）禁止在本港进行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采掘、爆破等活动。因工程

建设等确需进行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三）禁止在本港水域内从事养殖、种植、捕捞活动；除避风、救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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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禁止渔船在本港水域内停靠、锚泊。

（四）禁止在本港水域内游泳、垂钓；体育运动船、娱乐船、游艇等船

舶、设施，未经阳江海事局批准不得进入本港水域。

第七章　港口应急事件处理

第三十八条　事故与灾害应急救援

港 口 经 营 人 依 法 制 定 本 单 位 危 险 货 物 事 故 应 急 预 案 、 重 大 生 产 安 全 事

故的旅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以及预防自然灾害预案，依法配备应急救援人

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

并如实记录，根据演练结果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港口经营人应优先安排抢

险、救灾和国家建设急需物资的港口作业。

阳江市交通运输局依法制定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港口危险货物事故

应急预案、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旅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以及预防自然灾害

预案，建立健全港口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港口经营人应当积

极配合实施。

第三十九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

港 口 企 业 发 生 安 全 事 故 后 ， 港 口 经 营 人 应 立 即 启 动 应 急 预 案 ， 按 相 应

流 程 实 施 应 急 处 置 。 事 故 现 场 相 关 人 员 应 立 即 向 “ 1 1 0 ” 联 动 （ “ 1 2 2 ” 、

“119”）接报中心及事故单位负责人报告，事故单位负责人应于接到报告

1小时内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不得隐瞒，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

需及时补报，并保留事故相关证据。

港口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内容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四）已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

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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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第四十条　危险货物事故应急处理

发 生 危 险 货 物 事 故 时 ， 立 即 启 动 本 单 位 《 危 险 货 物 事 故 应 急 预 案 》 ，

其所有人、经营人或代理人应立即将事故发生的单位、地点、时间、事故的

类型、伤亡人数、事故初步处理情况、请求救援项目等事故基本情况和有关

信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报告。港口经营人应迅

速组织力量，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扑救、清除，防止危险源进一步扩散、恶

化，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积极疏散周边居民和财产，减少伤亡和损

失。

第四十一条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

船舶应当制定保障水上人命、财产和防止船舶污染环境的措施，编制应

对水上交通事故、泄漏事故的应急预案以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并配备必要

的救援器材设备。

船舶、设施在本港水域发生水上交通事故，其所有人、经营人或代理人

应立即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类型、人员伤亡情况、请求援助项目

等基本情况和相关信息，向阳江海事局进行报告，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向阳

江海事局递交海上交通事故报告书。阳江海事局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

调查处理。

第四十二条　船舶污染事故、危险货物事故处理

船舶发生污染水域事故时，船方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或者减轻污染损害的

措施，及时向可能受到污染损害的单位通报情况，并按规定向阳江海事局报

告。

载 运 危 险 货 物 的 船 舶 在 港 区 水 域 航 行 、 停 泊 和 作 业 过 程 中 发 生 碰 撞 、

搁浅、火灾、爆炸、泄漏或溢漏等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

毁、水域污染，船方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或者减轻事故损害的措施，避免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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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员伤亡，并按规定向阳江海事局报告。

阳江海事局接到船舶污染水域事故或危险货物事故报告后，根据事故性

质、危害及可能造成的进一步危害及污染程度和救助要求，迅速组织应急救

援。附近船舶、有关单位有义务参与污染事故的应急救援，并服从阳江海事

局的指挥。

第四十三条　水上治安及犯罪案件处理

阳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港区派出所负责本港治安管理、刑事侦查、交通

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等。发生在港湾、港池、锚地等港口公安局所辖范围的

水上治安案件、船舶治安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由阳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港区派出所依法处理。阳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港区派出所联系电话：0662-

3828283。

第四十四条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

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卫生防疫、检验检疫等部门，做好港口救灾防病、

紧急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应急救援工作。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事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通知卫

生防疫、检验检疫等部门。

第八章　港口服务

第四十五条　港口拖轮服务

本港拖轮服务企业可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

护航和浮筒解系缆等方面的服务。

船舶可以直接或通过代理商委托拖轮服务企业提供拖轮服务。

申请引航的船舶，由阳江港引航站制定引航拖轮使用协作配合方案，协

调拖轮服务。

第四十六条　港口理货服务

本港理货企业可为国际、国内航线船舶、港口经营人或收、发货人在货

物交接过程中提供公正、公平的清点数量、检查货物表面状况、对货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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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装、监卸、水尺记重、货物的计量、丈量和货损、箱损的检定等方面的服

务，并对理货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船舶供应服务

本港船舶供应服务企业可以24小时为进出本港的国内外船舶供应燃油、

润滑油、淡水、食品、烟酒饮料、船用物料、垫舱物料、船舶配件、化工产

品和国外免税商品，并代办海员个人需要的各类商品。

第四十八条　船舶代理服务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国内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可接受国内外承运人的委

托，代办国际或国内航线船舶进出港口，承揽货物运输、中转、船舶补给等

相关业务。

第四十九条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本辖区港口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企业可以接受国内外旅客或托运人、收货

人委托，代办订舱、货物装卸、提取交付、报关报检报验等相关业务。

第五十条　船舶垃圾、油污水处理服务

本港由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负责提供船舶垃圾、残

油、油泥及含油污水、化学污水、生活污水的接收处理服务。其服务行为不

能造成二次污染。

第五十一条　海上救助

阳江市海上搜救中心负责组织实施辖区水域的搜寻救助工作。搜救中心

办公室设在阳江海事局，负责所辖海区的海上搜救日常工作，24小时值班专

线电话：12395。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章程解释

本章程由阳江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发布与备案

本章程由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并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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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交通运输部备案。

第五十四条　实施日期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施行之日起有效期5年。相关法律、政策

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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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阳江港水、陆域港界坐标

（一）水域港界

根 据 《 阳 江 港 总 体 规 划 》 ， 阳 江 港 各 港 区 水 域 港 界 坐 标 （ 2 0 0 0 国 家 大

地坐标系，下同）见下表：

海陵湾港区水域港界控制点坐标

控制点
控制点坐标

X Y

W1 2391740.482 37577730.75

W2 2375636.346 37578134.95

W3 2375636.346 37587332.92

W4 2385841.204 37585796.00

青湾仔港区水域港界控制点坐标

控制点
控制点坐标

X Y

W1 2383449.14 37569545.39

W2 2382804.961 37571420.72

W3 2381339.01 37572836.34

W4 2380901.381 37572383.15

W5 2382114.844 37569160.30

（二）陆域港界

根据《阳江港总体规划》，阳江港各港区陆域港界坐标见下表：

阳江港陆域港界控制点坐标表

作业区 控制点
控制点坐标

X Y

一、吉树作业区

JS1 2404370.650 37584349.04

JS2 2404051.650 37585172.40

JS3 2402547.339 375845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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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4 2401184.020 37585505.49

JS5 2401133.366 37585536.60

JS6 2398083.25 37586812.68

JS7 2398081.775 37586806.46

JS8 2397783.230 37586863.52

JS9 2397487.267 37586894.21

JS10 2397344.923 37586483.46

JS11 2397307.932 37586047.17

JS12 2396973.270 37586096.33

JS13 2396973.282 37586568.04

JS14 2396939.011 37586607.89

JS15 2397093.332 37587328.32

JS16 2397334.158 37587276.73

JS17 2397434.879 37587746.64

JS18 2397678.165 37587694.39

JS19 2397822.052 37588365.70

JS20 2397308.434 37588475.72

二、丰头作业区

FT1 2401615.312 37582464.71

FT2 2401126.556 37581963.60

FT3 2400248.312 37582820.18

FT4 2400613.079 37583442.22

FT5 239882.7927 37583789.82

FT6 2399772.746 37583472.12

FT7 2399173.905 37583108.84

FT8 2397632.976 37583158.02

FT9 2396463.384 37582781.62

FT10 2396248.94 37583447.96

FT11 2395894.972 37583334.05

FT12 2396109.416 37582667.71

FT13 2393015.679 37581672.07

FT14 2392801.234 375823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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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闸坡作业点

ZP1 2386216.885 37583804.76

ZP2 2386210.024 37583892.05

ZP3 2386335.424 37584014.34

ZP4 2386491.102 37584042.5

ZP5 2386666.756 37583966.25

ZP6 2387570.213 37584694.53

ZP7 2387592.527 37584703.51

ZP8 2387548.909 37584764.89

ZP9 2387551.611 37584773.65

ZP10 2387568.068 37584848.45

ZP11 2387563.406 37584865.04

ZP12 2387559.682 37584870.16

ZP13 2387552.720 37584878.85

ZP14 2387506.198 37584884.05

ZP15 2387504.738 37584883.78

ZP16 2387501.448 37584882.67

ZP17 2387499.006 37584850.73

ZP18 2387530.367 37584843.28

ZP19 2387520.144 37584797.05

ZP20 2387460.398 37584776.82

ZP21 2387451.372 37584766.71

ZP22 2387445.281 37584767.13

ZP23 2387443.346 37584765.72

ZP24 2387413.448 37584730.43

ZP25 2387402.286 37584717.46

ZP26 2387401.825 37584710.95

ZP27 2387402.495 37584702.96

ZP28 2387424.650 37584695.93

ZP29 2387427.841 37584686.99

ZP30 2387420.035 37584677.83

ZP31 2387411.154 375846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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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32 2387490.529 37584678.83

ZP33 2387511.163 37584672.77

ZP34 2387534.647 37584673.77

四、青湾仔港区

QW1 2382082.511 37569991.17

QW2 2382082.492 37570297.52

QW3 2382052.538 37569990.53

QW4 2382052.492 375702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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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锚地位置、功能及相关参数

阳江港水域范围内共有锚地有14个，锚地的位置、水深、面积及功能汇

总见下表：

阳江港锚地现状表

序
号 

锚地名称 
半径 

（m） 
水深 

（m） 

地理位置
底质

N E

阳江港港外锚地

1 引航检疫锚地 1000 10+ 21 o33 '00" 111 o47 '32" 泥  

2 装运危险货物船舶锚地 1000 8+ 21 o33 '00" 111 o46 '00" 泥 

3 1号大型船舶候潮锚地 6000 20+ 21 o27 '31" 111 o44 '27" 泥 

4 2号大型船舶候潮锚地 6400 20+ 21 o25 '00" 111 o51 '21" 泥 

5 大型船舶候泊装卸锚地 6400 20+ 21 o26 '00" 112 o04 '20" 泥 

6 1号中型船舶候潮锚地 5000 10+  21 o28 '45" 112 o33 '55" 泥 

7 2号中型船舶候潮锚地 5000 6～10+ 21 o41 '30" 112 o08 '30" 泥 

8 
装运危险货物备用1号

锚地 
1500 10+ 21 o32 '20" 111 o44 '40" 泥 

9 
装运危险货物备用2号

锚地 
1500 10+ 21 o32 '26" 111 o48 '55" 泥 

阳江港港内锚地

1 1号锚地（吉树港内） 300 6-7 21 o42 '23" 111 o48 '12" 泥沙

2 2号锚地（吉树港内 300 10-13 21 o42 '39" 111 o47 '52" 泥沙

3 3号锚地（吉树港内 300 8+ 21 o42 '58" 111 o47 '35" 泥沙

4 1号掉头区 350 10+ 21 o41 '43" 111 o48 '48" 泥沙

5 2号掉头区 350 10+ 21 o42 '06" 111 o48 '33" 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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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机
1

台
、

悬
臂

式
斗

轮
机

2
台

、
轮

式
装

载
机

1
5

台
、

洒
水

车
2

台
、

汽
车

吊
1

台
、

1
0

T
叉

车
1

台
、

5
T

叉
车

1
台

、
推

耙
机

4
台

。
8

#
泊

位
通

用
 

2
9

7
 

1
 

减
载

靠
泊

7
万

吨
级

船
舶

1
3

.8
5

 
1

3
.9

 
1

9
5

 

海
洋

石
油

阳
江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9
#

泊
位

 
油

气
 

2
2

6
 

1
 

2
0

0
0

0
 

1
0

8
.5

 
1

2
0

 
2

套
质

量
流

量
计

，
1

套
刮

板
流

量
计

，
4

条
复

合
油

管
，

4
条

加
强

型
复

合
软

管
。

9
#

-
1

泊
位

 
油

气
 

1
0

0
 

1
 

3
0

0
0

 
5

.5
 

5
.4

 

阳
江

良
港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1
0

#
泊

位
 

粮
食

 
3

0
0

 
1

 
减

载
靠

泊
7

万
吨

级
散

货
船

舶
1

3
.6

 
1

3
.2

 
1

8
0

 
门

式
起

重
机

4
台

、
装

载
机

6
台

、
扫

地
车

2
台

、
散

粮
进

仓
设

备
1

套
、

地
磅

2
台

。

广
东

保
丰

港
务

有
限

公
司

 1
0

#
-

1
泊

位
 

通
用

散
货

 
1

8
0

 
1

 
1

0
0

0
0

 
9

.7
 

9
.3

 
5

0
 

门
式

起
重

机
1

3
台

、
装

载
机

2
6

台
、

叉
车

5
台

、
挖

掘
机

1
8

台
、

抓
料

机
2

台
、

洗
扫

车
1

台
、

洒
水

车
1

台
、

清
扫

车
1

台
、

吸
污

车
1

台
、

吸
尘

车
1

台
。

广
东

保
丰

港
务

有
限

公
司

1
1

#
、

1
2

#
泊

位
通

用
散

货
 

5
1

0
2

 
减

载
靠

泊
7

万
吨

级
船

舶
 

1
3

.6
 

1
3

.6
 

3
8

1
 

中
国

石
化

销
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阳
江

市
海

陵
试

验
区

油
库

分
公

司

闸
坡

作
业

点
泊

位
  

  
油

气
 

1
0

0
 

1
 

3
0

0
0

 
8

8
 

5
9

 
2

条
输

油
臂

，
2

条
备

用
输

油
软

管
。

阳
江

市
源

强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4

#
泊

位
通

用
1

5
2

1
减

载
靠

泊
1

.5
万

吨
级

船
舶

9
.7

9
.7

1
2

0
门

式
起

重
机

2
台

、
装

载
机

5
台

、
叉

车
1

台
、

托
利

多
电

子
均

衡
器

2
台

，
南

方
衡

器
2

台
。

阳
西

海
滨

电
力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煤
炭

码
头

 
煤

炭
 

3
1

5
 

1
 

7
0

0
0

0
 

1
4

.6
6

1
4

.6
6

6
0

0
 

3
台

1
6

0
0

吨
/小

时
桥

式
抓

斗
卸

船
机

，
2

条
3

2
0

0
吨

/小
时

皮
带

机
。

重
件

码
头

 
重

件
 

1
4

3
 

1
 

3
0

0
0

 
7

.8
 

7
.8

3
0

 

广
东

明
轩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J1

~
#

J2
泊

位
 

多
用

途
 

2
5

4
2

减
载

靠
泊

1
万

吨
级

船
舶

9
9

1
3

4

4
0

T
四

连
杆

门
座

式
起

重
机

2
台

，
8

0
0

T
桅

杆
式

起
重

机
1

台
，

6
0

T
门

式
起

重
机

2
台

，
叉

车
5

台
，

铲
车

4
台

，
挖

掘
机

3
台

，
洒

水
车

1
台

，
扫

地
机

1
台

，
托

利
多

地
磅

2
台

，
南

方
衡

器
地

磅
1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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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江

市
阳

江
港

广
泰

隆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
1

3
、

#
1

4
泊

位
多

用
途

5
2

1
2

5
0

0
0

0
1

3
.4

1
3

.4
2

5
0

S
M

Q
G

4
0

t-
3

7
m

多
用

途
四

连
杆

门
座

起
重

机
2

台
、

S
M

Q
G

4
0

t-
4

0
m

普
通

四
连

杆
门

座
起

重
机

2
台

、
集

装
箱

正
面

吊
2

台
、

叉
车

1
台

、
履

带
吊

车
（

7
0

0
T

）
1

台
、

履
带

吊
车

（
1

6
0

0
T

）
1

台
、

重
型

平
板

自
卸

半
挂

车
1

0
辆

、
重

型
半

挂
牵

引
车

2
0

辆
、

重
型

集
装

箱
半

挂
车

1
0

辆
、

数
字

型
电

子
汽

车
衡

4
台

阳
江

市
富

恒
渔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J3

、
#

J4
泊

位
多

用
途

2
1

0
.3

3
2

3
0

0
0

6
.8

8
.0

1
1

0

4
0

吨
门

座
式

起
重

机
3

台
、

4
0

吨
轨

道
式

龙
门

吊
2

台
、

6
吨

装
载

机
8

台
、

正
面

吊
1

台
、

堆
高

机
1

台
、

2
5

吨
叉

车
1

台
、

1
6

吨
叉

车
1

台
、

5
吨

叉
车

1
台

、
清

扫
车

1
台

、
洒

水
车

1
台

、
1

0
0

吨
地

磅
2

台
、

3
0

米
高

杆
灯

3
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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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取
得
港
口
设
施
保
安
符
合
证
书
的
港
口
设
施
一
览
表

序
号

经
营

人
港

口
设

施
名

称
证

书
编

号

1
阳

西
海

滨
电

力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阳

江
港

阳
西

港
区

广
东

华
厦

阳
西

电
厂

配
套

码
头

（
煤

码
头

）
码

头
泊

位
Z

0
9

1
0

0
5

0
1

-
2

0
2

1
-

0
0

5
9

2
海

洋
石

油
阳

江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阳

江
港

吉
树

港
区

9
#

泊
位

（
1

0
0

0
0

吨
级

）
、

9
#

-
1

泊
位

（
1

0
0

0
吨

级
）

Z
0

9
1

0
0

2
0

1
-

2
0

2
0

-
0

0
5

1

3
广

东
保

丰
港

务
有

限
公

司
阳

江
港

海
陵

湾
港

区
保

丰
码

头
1

1
#

、
1

2
#

泊
位

Z
0

9
1

0
0

9
0

3
-

2
0

1
9

-
0

3
1

4

4
阳

江
良

港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阳

江
港

海
陵

湾
港

区
良

港
码

头
1

0
#

泊
位

Z
0

9
1

0
0

9
0

2
-

2
0

1
9

-
0

2
7

1

5
广

东
阳

江
港

港
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阳
江

港
吉

树
港

区
通

用
码

头
6

#
、

7
#

、
8

#
泊

位
Z

0
9

1
0

0
9

0
1

-
2

0
1

8
-

0
2

0
3

6
阳

江
市

源
强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阳
江

港
海

陵
湾

港
区

吉
树

作
业

区
4

#
泊

位
Z

0
9

1
0

0
5

0
1

-
2

0
2

2
-

0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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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港
口
管
理
部
门
及
相
关
机
构
名
录
和
联
系
方
式

港
口
管
理
部
门
及
相
关
机
构
名
录
和
联
系
方
式
表

部
门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电
话

 
传

真
 

阳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石

湾
北

路
1

3
7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1

3
0

1
3

3
 

0
6

6
2

-
3

1
3

0
1

3
0

 

阳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港
航

管
理

科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石

湾
北

路
1

3
7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1
8

5
1

2
9

0
6

6
2

-
3

3
6

2
2

0
3

阳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港
航

执
法

支
队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石

湾
北

路
1

3
7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3

6
2

0
1

1
 

0
6

6
2

-
3

3
6

2
2

0
3

 

阳
江

市
港

航
事

务
中

心
（

引
航

站
）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石

湾
北

路
1

3
7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3

6
2

0
1

1
 

0
6

6
2

-
3

3
6

2
2

0
3

 

阳
江

海
事

局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金
碧

路
5

8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3

0
0

0
3

1
 

0
6

6
2

-
3

3
0

0
0

3
2

 

港
口

海
事

处
 

阳
江

市
平

冈
镇

吉
树

村
阳

江
港

 
5

2
9

5
3

3
 

0
6

6
2

-
8

1
8

9
8

9
1

 
0

6
6

2
-

8
1

8
9

8
8

5
 

江
城

海
事

处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石
觉

头
新

港
路

2
2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2

2
2

2
0

2
 

0
6

6
2

-
3

2
2

0
4

4
5

 

阳
西

海
事

处
 

阳
江

市
阳

西
县

溪
头

镇
火

力
发

电
厂

区
海

事
楼

 
5

2
9

8
0

0
 

0
6

6
2

-
5

1
8

8
3

7
9

 
0

6
6

2
-

5
1

8
8

3
8

0
 

阳
江

市
商

务
局

（
口

岸
局

）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金
山

南
路

口
岸

新
村

 
5

2
9

5
0

0
 

0
6

6
2

-
3

3
6

1
8

7
9

 
0

6
6

2
-

3
3

6
0

7
7

0
 

阳
江

海
关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金

山
路

1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3
2

6
4

0
1

 
0

6
6

2
-

3
3

2
6

4
0

0
 

阳
江

出
入

境
边

防
检

查
站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金

山
路

8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6
8

4
0

0
0

 
0

6
6

2
-

3
6

8
4

0
5

0
 

阳
江

港
办

事
处

 
阳

江
市

阳
江

港
沿

港
大

道
5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8

2
8

1
7

3
 

0
6

6
2

-
3

8
2

8
1

7
3

 

阳
江

航
道

事
务

中
心

     
阳

江
市

江
城

区
东

风
三

路
9

2
号

 
5

2
9

5
0

0
 

0
6

6
2

-
3

3
8

0
6

2
3

 
0

6
6

2
-

3
3

8
0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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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海

事
局

广
州

航
标

处
阳

江
航

标
站

 
阳

江
市

闸
坡

镇
 

5
2

9
5

3
6

 
0

6
6

2
-

3
8

8
8

1
4

8
 

0
6

6
2

-
3

8
8

8
1

4
8

 

交
通

运
输

部
南

海
救

助
局

湛
江

救
助

基
地

阳
江

海
上

救
助

站
 

阳
江

高
新

区
疏

港
大

道
以

西
1

2
号

之
一

 
5

2
9

5
3

3
 

0
6

6
2

-
3

8
2

8
9

9
2

 
0

6
6

2
-

3
8

2
8

9
9

3
 

部
门
规
范
性
文
件
统
一
编
号
：

阳
部

规
〔

2
0
2
4
〕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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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
实施细则》解读

根 据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印 发 的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规 定 ， 结 合 我 市 实 际 ， 我 市 于 2 0 2 2 年 9 月 9 日 印 发 了 《 阳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印 发 〈 阳 江 市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细 则 〉 的 通 知 》

（阳府办〔2022〕7号，以下简称《门诊共济保障办法》），从2022年10月

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门诊共济保障制度改革。为规范普通门诊就医流

程，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第

十三条规定及有关单位意见，现将普通门诊选点备案流程优化为由参保人个

人直接选定就诊机构，并增加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为办理普通门诊变更服务的

渠道，修订后的《门诊共济保障办法》主要内容如下：

一、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标准

（一）基本原则

根 据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 坚 持 立 足 基 层 ， 发 挥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机 制 作

用，推动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明确普通门诊统筹实行

“基层首诊、逐级转诊”的诊疗模式，参保人就诊时应实施基层首诊制，参

保人因选定的基层医疗机构条件所限需转诊至其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须

经选定的基层医疗机构批准并办理转诊手续。

（二）待遇标准

1 .  根 据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有 关 规 定 并 参 照 省 内 其 他 兄 弟 地 市 做 法 ，

我市普通门诊统筹实施“按比例支付、月度限额、年度封顶”的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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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门诊医疗费用合理支出。

2 .  根 据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有 关 规 定 及 结 合 我 市 医 保 基 金 运 行 情 况 ，

确定职工医保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具体为：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

付比例为在职职工70%、退休职工75%，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在职

职工60%、退休职工65%，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在职职工55%、退

休职工60%；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在职职工50%、退休职工55%。

月度限额和年度统筹均不结转使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我市职工医保的，其

待遇等待期及在待遇等待期内报销比例与普通参保职工有所区别，因此，明

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普通门诊待遇的待遇等待期参照住院政策执行。

3 .  根 据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 同 步 完 善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普 通 门

诊统筹待遇，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要求，将我市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统筹

报销比例由原来的50%提高至60%，年度统筹封顶按照职工医保标准的80%

执行，就诊医疗机构范围继续按照原政策执行。

4 .  对 于 已 办 理 异 地 安 置 、 异 地 长 期 居 住 及 常 驻 异 地 工 作 手 续 的 人 员 ，

允许该类人员异地门诊医疗费用待遇水平按照本市标准执行。

二、个人账户划入标准和使用范围

（ 一 ） 根 据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有 关 规 定 ， 我 市 个 人 账 户 划 入 标 准 确

定为：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月计入标准为

本 人 参 保 缴 费 月 基 数 的 2 % ； 退 休 人 员 个 人 账 户 由 职 工 医 保 统 筹 基 金 按 定 额

划 入 ， 月 划 入 额 度 为 2 0 2 1 年 我 市 基 本 养 老 金 月 平 均 金 额 的 2 . 8 % 。 根 据 《 广

东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关 于 明 确 退 休 人 员 职 工 医 保 个 人 账 户 划 入 基 数 计 算 口 径 的

通 知 》 （ 粤 医 保 函 〔 2 0 2 2 〕 5 8 号 ） 及 阳 江 市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管 理 局 提 供 的 我

市 2 0 2 1 年 基 本 养 老 金 月 平 均 金 额 ， 确 定 我 市 退 休 人 员 个 人 账 户 划 入 标 准 为

109.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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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办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有 关 规 定 ， 将 我 市 个 人 账 户 使 用 范 围 扩

大为：一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二是在定点

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三是配

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

四是参保人员本人退休时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五是在

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六是其

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

（三）我市自建立职工医保制度以来，个人账户均实行实帐管理，即每

月由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将应划拨的个人账户资金划拨至参保人社保卡发卡银

行，资金已存放在各大发卡银行中。因此，对于办理职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人员，由于资金已存放在发卡银行中，无法实现跨市划转，因此，允许参保

人办理转移接续手续后申请划入本人银行账户。

（四）明确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应征入伍人员、死亡人员及出境定

居人员等可申请将个人账户资金划入本人银行账户。

三、管理服务事项

（一）明确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范围

结合我市医保基金运行情况，明确市内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含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镇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站）为我市城乡居民医

保普通门诊定点服务机构，全市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为我市职工医保普通门诊

定点服务机构。

（二）明确普通门诊实施基层首诊制及逐级转诊制

根 据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有 关 规 定 ， 明 确 参 保 人 享 受 普 通 门 诊 待 遇

的，需选择本市1家基层医疗机构作为首诊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到非基层

医疗机构就诊的，需经基层医疗机构批准并办理转诊手续。参保人因急救和

抢救到非选定或未办理转诊手续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的，发生的门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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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费用零星报销待遇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及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在异地定点

医疗机构门诊就医的，无需办理选点和转诊手续。

四、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年清算和预拨付办法

（一）医保基金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原则

根 据 《 关 于 印 发 广 东 省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门 诊 共 济 保 障 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 （ 粤 府 办 〔 2 0 2 1 〕 5 6 号 ） 有 关 指 导 意 见 ， 我 市 普 通 门 诊 统 筹 基 金 与 基

层定点医疗机构实行按人头定额付费的结算方式，年度结算，超支不补；基

层定点医疗机构与其他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实行按项目结算的方式，费用

从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包干费用中列支。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人头定额包干

标准为65元/人.年，职工医保普通门诊人头定额包干标准为75元/人.年。

（二）年清算办法

明确各基层医疗机构全年普通门诊合规统筹记账金额≥当年度定额包干

费用70%的，医保基金按照当年度定额包干费用全额拨付；合规统筹记账金

额超出当年度定额包干费用的，超出部分由各定点医疗机构承担，医保基金

不予支付；各定点医疗机构全年普通门诊合规统筹记账金额＜当年度定额包

干费用70%的，医保基金按照实际记账金额拨付。

（三）村卫生站结算办法

为减轻各村卫生站信息化建设的经济负担，将村卫生站纳入乡镇卫生院

一体化管理，村卫生站开展普通门诊业务的，允许其直接使用镇卫生院的信

息系统将结算信息（包括费用明细）上传至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医保基

金将应结算资金拨付至乡镇卫生院，再由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站按照双方自

行约定的办法进行结算。

（四）其他医疗机构结算办法

为减少基层医疗机构工作量，经基层医疗机构转诊至其他医疗机构发生

的普通门诊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直接从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年清算金额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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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扣减并代为拨付，无需各基层医疗机构自行与其他医疗机构结算。

（五）月度预拨付办法

参照市内住院医疗费用月度预拨付办法，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

诊统筹费用由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在每年的2-12月按照记账金额的50%进行预

拨付。

五、医保基金与医疗机构人头定额标准调整机制

目 前 拟 定 的 医 保 基 金 与 医 疗 机 构 人 头 定 额 结 算 标 准 将 来 可 能 不 适 应 经

济社会发展，届时将由阳江市医疗保障局根据本市医保基金运行情况进行测

算，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适时进行调整。

《阳江港口章程》解读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港 口 法 》 第 四 十 一 条 规 定 ， “ 港 口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应

当组织制定所管理的港口的章程，并向社会公布。港口章程的内容应当包括

对港口的地理位置、航道条件、港池水深、机械设施和装卸能力等情况的说

明 ， 以 及 本 港 口 贯 彻 执 行 有 关 港 口 管 理 的 法 律 、 法 规 和 国 务 院 交 通 主 管 部

门有关规定的具体措施”。我局于2014年1月14日正式发布了《阳江港口章

程》，以告知阳江港的概况、组织、管理等有关事项，同时公布本港口贯彻

执行有关港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落实措施。根据公告关于文件时效的

规 定 ， 《 阳 江 港 口 章 程 》 已 于 2 0 1 9 年 1 月 1 日 失 效 ， 即 我 市 目 前 暂 无 现 行 生

效的规范性文件以告知本港口贯彻执行有关港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落

实措施。此外，阳江港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效，但

与此同时阳江港口的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与要求，迫切需要出台相关指导文

件以规范港口发展。

2 0 2 2 年 1 0 月 2 6 日 ， 广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发 布 了 《 广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关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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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港口经营行政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粤交港函〔2022〕716号），其

中第六条明确要求各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及时修订本港的港

口章程，和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港口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的旅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以及自然灾害预案，并予以公布。根据

文件精神，结合我市港口发展实际，为告知阳江港的概况、组织、管理等有

关事项，公布本港口贯彻执行有关港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落实措施，

迫 切 需 要 重 新 组 织 制 定 《 阳 江 港 口 章 程 》 。 为 此 ， 我 局 征 求 了 阳 江 市 发 改

局、公安局、商务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阳江海事局、阳江航道事

务中心、阳西县政府、阳江高新区管委会、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江救助

基地、阳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11家相关单位意见，牵头制定符合我市实际

的港口章程制度，并作为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印发实施。

二、制定依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港 口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 第 2 3 号 ，

2018.12.29）、《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港口经营行政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粤交港函〔2022〕716号）。

三、《章程》主要内容

《 阳 江 港 口 章 程 》 主 要 是 为 告 知 阳 江 港 的 概 况 、 组 织 、 管 理 等 有 关 事

项，公布本港口贯彻执行有关港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落实措施。具体

包 括 阳 江 港 口 概 况 、 港 口 管 理 组 织 及 相 关 机 构 、 港 口 规 划 与 建 设 、 港 口 经

营、港区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港口安全与环境保护、港口应急事件处理

和港口服务等八大部分：

（ 一 ） 港 口 概 况 ： 本 部 分 主 要 对 本 港 的 地 理 位 置 、 航 道 条 件 、 港 池 水

深、机械设施和装卸能力等情况进行说明，并将本港水域港界、陆域港界、

航道和锚地的详细告知信息以列表形式在附录中说明。

（ 二 ） 港 口 管 理 组 织 及 相 关 机 构 ： 阳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是 阳 江 市 人 民 政

府确定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除了阳江市交通运输局外，阳江港口管理还涉

及到其他的组织及相关机构，主要包括阳江海事局，阳江市商务局，阳江海

关、阳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阳江市港航事务中心（阳江港引航站）、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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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事务中心、广州航标处阳江航标站、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江救助基

地阳江海上救助站等单位。本部分主要对涉及到阳江港口管理的组织及相关

机构的有关职能进行说明。

（三）港口规划与建设：本部分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港口规划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要求，对于阳

江 港 总 体 规 划 、 各 港 区 规 划 以 及 规 划 调 整 的 编 制 、 审 批 、 公 布 、 修 订 与 调

整、实施和监督管理等活动等进行简要说明；对于项目港口岸线申请、工程

建设的监督、管理等的相关程序及要求进行说明。

（四）港口经营：本部分主要明确本港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对港口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和措施，其中港口经营包括：港口

业务经营许可、港口经营备案、港口货物装卸、危险货物装卸、拖轮经营、

港口理货、港口经营公平竞争等内容。

（五）港区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本部分主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船舶在港区内航行、停泊和作业行为做了详细规定，各港口及船舶经

营人必须遵守相关约定。主要包括船舶港内航行规则、停泊及作业要求、船

舶进出口岸查验、船舶引航、船舶运载危险货物进出港申报等。

（ 六 ） 港 口 安 全 与 环 境 保 护 ： 本 部 分 主 要 根 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的要求，

对本港的港口安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具体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进一步明确，

包括港口设施保安、港口建设项目安全管理、港口生产安全管理、防污染控

制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内容。

（七）港口应急事件处理：本部分主要对涉及港口应急事件处置相关的

具体管理规划和措施进行明确规定，包括生产安全事故、危险货物事故、船

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理，事故与灾害应急救援、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水上

治安及犯罪案件处理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

（八）港口服务：本部分将明确本港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对

港口服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和措施。涉及的港口服务包括：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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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轮服务、理货服务、船舶供应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船舶垃圾、油污

水处理服务及海上救助等服务内容。

四、其他

本章程由阳江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章程依据

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发生修订或者失效的，则以其最新的条款内容

为准，同时我局也会视情况考虑依法评估并修订章程。

阳江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2 月人事任免

市政府2024年2月份任命：

郑树荡　　阳江市司法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黄大迎　　阳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曾宪新　　阳江市公路事务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林进杰　　阳江技师学院（阳江市高级技工学校）、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

　　　　　学校院（校）长，试用期一年

麦德伟　　阳江市教育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关　贤　　阳江市第三中学校长，试用期一年

郑　柏　　阳江开放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梁道枫　　阳江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黄承旺　　阳江市民政局副局长

市政府2024年2月份免去：

叶　平　　阳江市第三中学校长职务

王　蛟　　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

关德荣　　阳江市乡村振兴局局长职务

费传杰　　阳江市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